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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一、中古車商甲，展售車輛Ａ，該車頂上僅標有「售」字樣。乙對該車甚感興趣，在買賣交易過程中，乙未曾就

該車是否為事故車之點加以詢問，甲亦未對此點為任何表示。在乙購得該車一星期後，方偶然得知Ａ車曾經

發生過嚴重車禍。(二十五分) 

試問：(一)若甲對該事故知情，乙得否主張撤銷？ 

(二)除(一)情形外，乙還可主張何種權利？ 

(三)若該買賣交易過程，全係由甲之雇員丙來進行，則乙得否主張撤銷？ 

命題意旨 重大動機錯誤、詐欺與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侵權行為間之競合關係。 

答題關鍵 
本題事實並不複雜，但均涉及意思表示瑕疵理論之核心，答題者需對意思表示瑕疵理論融會貫通，始能完整

作答。此外，本題因事實敘述稍嫌簡略，影響答題時對事實之認定，進而於價值判斷上恐有不同，惟只要前

後理論一貫，邏輯正確，縱結果不同，亦無不可。 

參考文獻 

1.王澤鑑，民法總則，2001年2月出版，頁403~424。   

2.黃立，民法債編總論，頁438~446，元照出版。 

3.邱聰智，新訂債法各論上冊，頁109~132，元照出版。 

4.謝銘洋等人合著，民法債編各論上冊，頁52~140，元照出版。 

參考資料 

1.邱律師，民法總則，頁3-88、3-93~3-95、10-18~10-19，高點出版。 

2.魏律師，民法債編總論，頁4-43~4-51，高點出版。   

3.魏律師，民法債編各論，頁1-11~1-16，高點出版。 

4.高點民法總則上課講義，頁180~194。 

【擬答】 
乙向中古車商甲購買中古車 A，雙方係就該特定物締結買賣契約，並已依讓與合意交付完畢，惟因 A車為事故車，滋生爭議，
以下試就三個子題分述之： 
(一)於交易過程中，乙未詢問A車是否為事故車，甲亦未說明，若甲當時實係知情，乙得主張撤銷權之規範基礎如下： 

1.乙可能得依民法第八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重大動機錯誤為由，撤銷其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本題中甲乙就該特定物之買

賣並無同一性之錯誤，僅就 A車是否為事故車之事由認知不同，故乙之錯誤乃動機錯誤，原則上不得撤銷，惟民法第

八八條第二項規定，若該動機之錯誤於交易上若為重要者，視為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中古車之買賣中，該車是否曾經

發生事故，為量定中古車價值之重大因素，在交易上應認為重要，至於表意人乙就該錯誤是否有過失？應認乙雖未詢問

該車是否曾經發生事故，但因實務上就表意人有無過失採「具體輕過失」之標準，故乙得主張其錯誤非因自己之過失所

致，得撤銷與甲締結之買賣契約。 

2.乙可能得依民法第九二條第一項規定，以受詐欺為由，撤銷其買賣契約之意思表示。本題中出賣人甲僅對該事故知情，

並未積極表示 A車未發生事故，對於此種消極的隱藏事實(不作為)，學說與實務(最高法院三三年上字第八八四號判例

參照)均主張，除在法律上、契約上或交易之習慣上就某事項負有告知之義務者外，消極的沈默並不構成詐欺。故本題

中，中古車商甲是否有告知顧客該中古車是否為事故車之義務，應依交易習慣而定，本人以為應採「肯定說」，蓋出賣

人告知義務之範圍涉及交易風險分配之問題，評價上應課出賣人負擔此說明義務較符合誠實信用原則。故乙得依民法第

九二條第一項規定，以受詐欺為由撤銷其意思表示。 

(二)除於(一)中討論之撤銷權事由外，乙尚可主張下述權利： 

1.乙可能得依民法第三五九條之規定，以出賣人所出賣之買賣標的物不具備通常效用而有物之瑕疵為由，主張解除契約或

請求減少價金。關於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與物之性質錯誤的法律適用關係，究為排除或並存競合之關係，學說上容有爭議，

本人以為應採「競合說」較為合理，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旨在維持買賣契約對待給付間之等價性，與錯誤意思表示之撤

銷係在確認表意人內心意思與外部表示之一致性，兩者規範目的不同，因此得併行主張之。故本題中，乙尚可以買賣標

的物具有物之瑕疵為由，依民法第三五九條之規定，解除買賣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 

2.乙可能得依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以意思自由受侵害為由，請求甲廢止該買賣契約。本題牽涉者為受詐欺

而為意思表示時，表意人得否以意思表示自由受侵害為由，主張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最高法院六十七年第十

三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詐欺與依侵權行為所生之權利，當事人得併主張之。故因甲負有誠實告知該車是否為事故車之

義務已如前述，甲消極不做為之行為亦應該當於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要件，乙得據此請求甲損害賠償，賠償方

法依民法第二依一三條第一項規定，應回復原狀，即廢止該買賣契約並返還價金。 

(三)若該買賣交易過程，全係由甲之雇員丙來進行，則乙得否主張撤銷？此牽涉到民法第九二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但詐欺係

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該項但書規定，於第三人詐欺之類型，需相

對人明知或可得該情事，表意人方得撤銷其受詐欺之意思表示，蓋善意無過失之相對人既未參與詐欺之行為，不應使其

蒙受不利。惟本題中丙乃出賣人甲之雇員，乃甲使用於締約行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為合理分配當事人承擔之危險，民

http://www.license.com.tw


民法- 
 

 

高點律師司法官班  http://www.license.com.tw 
北市開封街一段2號7樓‧02-23115586(代表號) 

 
 

2 

 

法第九二條第一項但書之第三人應作限縮解釋，不包括相對人使用於締約行為之代理人或輔助人。故即便該買賣交易過

程全係由甲之雇員丙來進行，乙之撤銷權亦不受影響。 

 

二、甲旅行社籌辦大雪山賞雪團，膳宿交通均由甲旅行社負責提供；Ａ聞悉後欣然參加為團員，並依約交付旅遊

費用於甲。所有交通行程，甲則委託乙遊覽公司運送旅客。某日，賞雪完畢下山，乙公司遊覽車於行駛途中，

煞車突然失靈(煞車何以失靈，經查原因不明)，遊覽車翻覆於路旁田野(遊覽車司機於維護車輛及採取應變

措施，均無過失)，Ａ顏面因而受傷，雙腳亦為之骨折，經送醫住院治療數月，始告痊癒。請就上例，依民

法規定解答下列問題：(二十五分) 

(一)Ａ訴請甲、乙連帶賠償其所受損害，有無理由？ 

(二)Ａ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各為如何？ 

(三)該車禍之發生對系爭旅遊契約之效力有何影響？ 

命題意旨 旅客運送人之事變責任、契約對第三人保護之效力。 

答題關鍵 

民法第六五四條規定旅客運送人之無過失事變責任，乃債各契約中少數無過失責任之規定，其重要性於律師

司法官之總複習班和提示班中，已屢屢強調，本題亦屬之。惟本題尚須透過契約對第三人保護效力之規定，

方能使受害人主張該項權利，是其難處。本題中若同學於認定契約當事人中有不同看法的話，或許會影響答

題之理由構成，惟只要言之成理亦可。 

【擬答】 
A參加由甲旅行社籌辦之賞雪團，膳宿交通均由甲旅行社提供，A只需交付旅遊團費與甲即可，雙方依民法第五一四條之一
規定，締結旅遊契約，此外，甲委託乙遊覽公司運送旅客，乙遊覽公司與甲旅行社間應成立民法第六五四條旅客運送契約，

合先敘明。 
(一)A訴請甲、乙連帶賠償所受之損害，茲分就 A對甲、乙於「民法」上之請求權討論之： 
1.A對乙之請求部分 

(1)A 對乙有無契約法上之請求權，為本題之關鍵。依題目所述，乙遊覽公司與甲旅行社間應成立民法第六五四條旅客
運送契約，旅客 A 與乙間雖無直接契約關係，惟因民法第六五四條第一項規定，旅客運送人對於旅客因運送所受之
傷害負無過失之「事變責任」，盱衡該條之立法意旨，目的在於使旅客得就運送途中所受之傷害，課旅遊營業人較高

之注意義務，以分散傷害之風險，因此，本題中即便旅客 A與乙遊覽公司兼併無直接運送契約關係，亦應使 A得主
張本於「契約對第三人保護之效力」，使 A得對乙主張民法第六五四條第一項旅客運送人之無過失事變責任，方為合
理。 

(2)就侵權行為法上之請求而言，A 可能得依民法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請求乙負過失侵權責任。惟依題意，
遊覽車司機於維護車輛及採取應變措施方面均無過失，乙自不負過失侵權之責任。 

2.A對甲之請求部分 

(1)A與甲間成立旅遊契約，A可能得對甲主張民法第五一四條之七第二項旅遊營業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惟該項賠償責任
以旅遊營業人主觀上可歸責為要件，本題中，乙係甲之履行輔助人，乙及其司機就損害之發生並無過失，依民法第

二二四條規定，甲亦無過失，故 A不得依民法第五一四條之七第二項規定，請求甲賠償其損害。 
(2)A 亦可能得依民法第二二七條第二項加害給付之規定，請求甲就其瑕疵結果損害負賠償責任，惟不完全給付責任之
成立亦以債務人主觀上可歸責為要件，本題中債務人甲並無過失已如前述，故甲亦不負不完全給付之賠償責任。 

3.結：A只得依民法第六五四條第一項規定，請求乙遊覽公司賠償其損害，甲旅行社則不需負擔任何責任，故甲乙間自無

連帶責任之成立。 

(二)A得請求乙賠償其損害已如前述，賠償之項目和數額，茲討論如下： 
1.Ａ顏面因車禍而受傷，雙腳亦為之骨折，經送醫住院治療數月，始告痊癒，就其財產上之損害得依民法第二一三條規定，

請求乙回復原狀，其數額應計算其醫藥費之支出、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增加生活上之費用等等計算之。 

2.A之健康權受侵害，亦屬人格權保護之範疇，就人格權之侵害，得否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請求慰撫金，實務向來採否定

之見解。惟於民法第二二七條之一增定：「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侵害者，準用第一九二條至第一

九五條及第依九七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是故，A得就以其人格權受侵害，依民法第二二七條之一準用第一九

五條之規定，請求乙遊覽公司支付若干慰撫金，其數額由法院酌定之。 

(三)該車禍之發生，使得旅遊契約已無法依雙方之約定繼續進行，依民法第五一四條之七第一項後段規定：「其有難於達預期
目的之情形者，並得終止契約。」因此，旅客 A得以該旅遊契約因不具備通常之價值與約定之品質，已難以達契約預期
之目的為由，終止該旅遊契約。 

 

三、甲、乙共有二層樓房一棟，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雙方約定一樓部分由甲管理使用，二樓部分由乙管理使用，

未定分管期限。嗣甲將一樓部分出租予丙開設商店，乙見甲可獲得高額租金，求改定分管範圍，為甲所拒。

請附具理由說明下列問題：(二十五分) 

(一)乙得否隨時終止分管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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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分管契約存續中，乙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請求將一樓部分分歸其取得，法院應為如何之判決？ 

(三)甲、乙如合意終止分管契約，乙得否主張丙為無權占有，請求其返還房屋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其返還占有使用房屋之利益於己？ 

命題意旨 分別共有之內部關係中，有關共有物分管之問題 

答題關鍵 

分別共有之相關問題，一向為國家考試出題之核心，此於律師司法官之總複習班及提示班中，已再三敘及，

如去(90)年司法官考試第三題涉及分別共有內部關係中之處分的問題；今(91)年甫結束之律師考試第三題涉及

共有物分割後，其有無溯及效力之問題；本題乃涉及分別共有內部關係中分管契約之問題，本題需熟稔實務

見解，並熟讀王澤鑑與謝在全老師有關分別共有相關問題之論述，始得切中要領。 

參考文獻 
1.謝在全，分別共有內部關係之理論與實務，民法研究會第二次研討會報告論文，載於民法研究(一)，頁149~158。 

2.王澤鑑，民法物權第一冊(通則、所有權)，2001年4月版，頁355~357。 

【擬答】 
甲乙分別共有二層樓房一棟，約定甲管理一樓部分，乙管理二樓部分，此乃共有人以訂立「分管契約」之方式約定共有物之

管理方法，按所謂分管契約者，係共有人間約定各自分別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而為使用、收益等管理行為之契約而言，性質

上應屬債權契約，合先敘明。 
(一)分管契約於何時失其效力，應視當事人之約定而定，若分管契約訂有期限，則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屆滿前，仍得經共
有人全體協議終止分管契約；反之，若該分管契約未定期限，因終止分管契約乃共有物管理方法之變更，需經共有人全

體之同意始得為之，故難認各共有人得隨時終止分管契約，此時無類推適用民法第四五○條第二項規定之餘地(最高法院
八十九年台上字第五八五號民事判決參照)。因此，乙不得隨時終止分管契約，僅得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之
方式，使分管契約失其效力。 

(二)分管契約存續中，共有人得否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應採肯定說。蓋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或管理
方法所訂定之契約，而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契約之意思(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上字第五三號民事判
決參照)。共有人間雖訂立分管契約，此不過是約定使用收益管理之方法而已，其共有關係仍係存續，從而共有物雖經分
管，於未分割前，自不應影響共有人對共有物原有之分割請求權，因此乙於分管契約存續中，得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 
乙於分割協議不成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時，法院自不受共有人主張之分割方法拘束，法院得自由裁量適當之分割方法而

為判決，蓋分管契約與協議分割契約不同，前者以共有關係繼續存在為前提，後者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故裁判上分

割共有土地時，並非必須完全依分管契約以為分割，而應斟酌土地之經濟上價值，並求各共有人分得土地之價值相當，

利於使用(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上字第五三號民事判決參照)。故本題中乙請求法院將一樓部分分歸其取得，法院自不受乙
主張之拘束，而需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使用情形、共有物之性質及價值，符合公平經濟原則，其分割方法始得謂

為適當(最高法院八八年台上字第一七六八號民事判決參照)。 
(三)分管人就其分管部分有依分管契約使用收益之權利，此項權利自然包括「出租」在內，因此分管部分之出租，無庸得其
他共有人之同意，乃當然之理。此時他共有人亦應受此租賃契約之拘束，惟因共有人出租之管理權原係來自於分管契約，

故承租人亦唯有於分管契約所允許之範圍內，始得對抗他共有人。是故，若甲乙已合意終止該分管契約，則承租人丙對

他共有人乙主張有權占有承租部分之權原已告消滅，乙自得主張丙係無權占有，依民法第八二一條及第七六七條前段之

規定，請求丙返還房屋。至於乙得否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丙返還自請求時起占有使用房屋之利益，涉及到民法

第八二一條所謂「本於所有權之請求」是否包含債權請求權？就此點，學說與實務均採否定見解，故債權請求權如損害

賠償請求權、不當得利請求權等，各共有人僅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之。因此，本題中乙所得請求之數額，僅限於終止分

管契約時起，按其應有部分二分之一所得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至於終止分管契約前，丙係有權使用該房屋，自

無不當得利規定之適用，自不待言。 

 

四、甲女雖未婚，但已生下一子Ａ與一女Ｂ。甲女與乙男結婚後，乙男依法收Ａ為養子。Ｃ為乙男之堂
兄所生之女兒，而Ｄ為乙男之表弟。Ａ男與Ｃ女、Ｂ女與Ｄ男各讀同一大學，由相識而戀愛。大學

一畢業，Ａ男即與Ｃ女、Ｄ男即與Ｂ女，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分別結婚。婚後一年，

Ａ男為答謝其恩師之教導，以遺贈給恩師之子Ｅ六十萬元。六個月後，Ｅ男與乙男發生嚴重衝突，

致Ｅ男殺害乙男未遂而被法院判徒刑三年確定，有一日，Ａ男與Ｄ男結伴赴國外考察，中途飛機失

事，同遭罹難。Ｄ男死亡時，Ｂ女已有身孕二個月大之Ｆ。(二十五分) 
試問：(一)Ａ男死亡而留下財產二百四十萬元時，應由何人繼承？其應繼分各為多少？ 

(二)Ｄ男死亡而留下財產一百二十萬元時，應由何人繼承？其應繼分各為多少？ 

命題意旨 此題為傳統的親屬編及繼承編結合的考題，目的在測驗考生對於法條的熟悉度。 

答題關鍵 

1.處理繼承編的步驟。   

2.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五條第二項。   

3.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 

4.民法第九百六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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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條。     

6.民法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條。 

參考資料 
1.許律師，民法親屬繼承，頁3-21~3-27、8-5~8-19、9-25、9-27、10-70~10-74，高點出版。 

2.高點曹政大上課講義第一回，頁3、16；第二回，頁4、26、28、56。 

命中事實 高點司法三等特考考場寶典第十五題，頁1-14，命中！ 

【擬答】 
(一)A男的部分 

1.A男的繼承人為何人？ 

(1)甲女：甲女未婚生下 A 男，A 男應為甲女的非婚生子女，然而因為「卵與子宮一體」的理由，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換言之，A男為甲女的準婚生子女，甲
女為 A 男的母親。另外，A 男並無任何直系血親卑親屬，所以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甲女為 A
男的繼承人。 

(2)乙男：甲女和乙男結婚後，依民法第九百六十九條規定，乙男和 A 男屬血親之配偶，故為姻親。又依民法第九百七
十條第一款的規定，其親系及親等，從其配偶之親系及親等，換言之，乙男和 A 男為一親等直系姻親。然而，後來
乙男依法收養 A 男，依民法第一千零七十四條但書規定，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女者，無須與配偶共同為之，
所以乙男可單獨收養 A男。又依民法第一千零七十七條的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之關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與婚
生子女同。」此即完全收養制。因此，乙男為 A男之父親，而 A男並無任何直系血親卑親屬，所以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第二款的規定，乙男為 A男的繼承人。 

(3)B女：B 女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五條第二項的規定，亦為甲女之準婚生子女，換言之，其與 A 男為兄妹，但是，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三款規定，兄弟姊妹僅為第三順位繼承人，其次序後於父母。綜上所述，B女非 A 男之
繼承人。 

(4)C女：C女與 A男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結婚，已符合結婚的形式要件。 
然而須進一步討論的是，依民法第九百六十七條第二項及民法第九百六十八條的規定，C女與 A 男為六親等旁系血
親，其婚姻是否有違反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近親結婚的禁止規定。雖然 C女與 A男是六親等以內的旁
系血親，但是其為因收養而成立之六親等旁系血親，且輩分相同，所以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的

規定，其婚姻並不違反近親結婚的禁止規定。 
綜上所述，C女為 A男的配偶，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其為繼承人。 

(5)D男：D男與 A男的關係不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所以 D男非繼承人。 
(6)E男：其並非 A男的血親或配偶，不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所以非繼承人。 
另外，A男有遺贈其六十萬元，但是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條的規定，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條的規定，於受遺贈
人準用之。而 E 男曾故意致乙男該應繼承人雖未致死而受刑之宣告，準用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的
規定，E男已喪失受遺贈權。 

(7)F：F與 A男的關係不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所以 F非繼承人。 
綜上所述，A男的繼承人有甲女、乙男及 C女。 
2.應繼分為多少？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第二款規定，配偶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二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為遺

產二分之一。又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條主文的規定，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綜上所述，甲

女的應繼分為四分之一，乙男的應繼分亦為四分之一，而C女的應繼分為二分之一。 

3.遺產是多少？A男的遺產為二百四十萬元。 

4.各繼承人實得的遺產？甲女實得六十萬元，乙男實得六十萬元，而C女實得一百二十萬元。 

(二)D男的部分 

1.繼承人是誰？ 

(1)女：甲女和 D男的關係不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其非繼承人。 
(2)乙男： 乙男和 D男的關係不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其非繼承人。 
(3)A男：A男和 D男的關係不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其非繼承人。 
(4)B女： B女與 D男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結婚，已符合結婚的形式要件。然而須進一步討論的是，其婚
姻是否有違反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近親結婚的禁止規定。B 女與 D男屬血親之配偶之血親，依民法第九百六十九條
的規定，無任何親屬關係，所以並不違反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近親結婚的禁止規定。 
B女為 D男之配偶，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其為繼承人。 

(5)C女：其和 D男的關係不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的規定，非繼承人。 
(6)E男：其與 D男無任何關係，非繼承人。 
(7)F：其為D男的直系血親卑親屬，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為繼承人。F雖然為胎兒，但是由民法
第一千一百六十六條的規定「胎兒為繼承人時，非保留其應繼分，他繼承人不得分割遺產。胎兒關於遺產之分割，

以其母為代理人。」可知，胎兒亦得為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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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D男的繼承人有 B女及 F。 
2.應繼分為多少？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配偶與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同為繼承時，其應繼分與

他繼承人平均。所以B女的應繼分為二分之一，F的應繼分亦為二分之一。 

3.D男的遺產？D男的遺產為一百二十萬。 

4.各繼承人實得的遺產？B女實得六十萬元，F實得亦為六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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